
受文者：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等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11月12日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70230186號速別：普通件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附件：第58屆科展實施計畫
主旨：檢送本縣(107學年度)第59屆國民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計

畫1份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灣省嘉義縣審計室稽核意見，本縣應持續檢討並改善

基礎科學教育推動情形。是以，未按規定送件或參賽中途棄

權學校，應於審查結果公告一週內提出書面報告函報本府。

二、大會採2階段審查，包括書面初審及現場複審。

(一)通過書面初審且核定「入選獎」者，免參加現場複審。

(二)通過書面初審(即初審晉級)，但尚未核定獎項者，需參加

現場複審，請準時出席答詢。

(三)倘部份(或全部)未出席現場審查，視同個人(或學校)棄權。

三、報名參賽事宜，務請詳閱實施計畫。

(一)提交件數：依據核定各校班級數，含普通班、體育班(集

中式)、藝術才能班、技藝專班。

(二)報名作業：

１、採無紙化作業，參賽表件務必核章(或簽名)並上傳。資

料紙本留校備查，免送府或承辦學校。

２、倘有「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書」，請經師生簽名，掃描

成電子檔，再上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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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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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報名系統準時啟閉，故請各校寬估作業期程(含自行補

件)，逾期不予受理、亦不協助補件。

(三)行政獎勵：已辦理校內科展，且學校參賽積分達標準，承

辦主任及組長核予行政獎勵。

四、現場複審事項：

(一)務請學生於當日提供「學生實驗紀錄本」，供評委審閱。

(二)參與複賽之指導教師，核予公差登記及課務排代。

(三)複審秩序冊將公告於競賽網站，請自行下載運用。

五、本案期程業於107年10月15日公告縣教育網並登錄全縣學校

行事管理系統。正本：嘉義縣私立同濟高級中學、嘉義縣私立協同高級中學、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（含附件）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(局)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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